
【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安全学院专业型硕士研究生（MPH）外出实习的通知】

一、2026年5月22日起，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外出实习须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1、专业型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按照学生培养方案严格执行：
	MPH研究生在校期间需进行不少于6个月的专业实践，并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专业实践计划》，通过专业实践了解我国公共卫生机构、体制、工作范畴、任务职责、管理形式、卫生服务需求等现状以及亟待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专业实践完成后须撰写2000字以上的《专业实践总结报告》，须有校内导师、校外导师、院系及专业实践单位的考核评价意见或审核意见，需要有实践单位的盖章。
	学生完成培养方案要求的专业实践时间，凭签字盖章的《专业实践报告》，可获得《社会实践》课程的学分。
	一般在毕业学期前的学期末通知上交材料进行审核给学分。
2、学生在外出实习前，学生需要进行学院的审批手续，分为两种类型：
1）灵活实习（外出时间一周以内，如外出采样等）
	此类情况与实习及课题组科研安排等密切相关，出发前必须经过导师审批同意，回校之后学生需及时告知导师已经返校。即导师必须实时掌握学生所在位置及情况，确保学生安全。
2）现场调研/驻点实习（外出时间在一周以上或长期在实习单位工作）
	审批程序：学生填写《生物安全学院研究生校外交流审批表》→导师签名→联合导师签名→实习单位盖公章→朱旭满老师签名→胡红霞老师签名并学院存档备案。
	如学生在外出实习之后，再补签《生物安全学院研究生校外交流审批表》，学生需要提交检讨书给赵一波副书记，是否给予补签，视情况而定。
【重要：以上两种实习类型均需要在学生出发之前，由导师或实习单位为其购买保险！！！】
二、关于2026年5月22日前，未在外出前完成《生物安全学院研究生校外交流审批表》 学院审批的情况
	过往不究。若未在外出前完成《研究生校外交流审批表》 的学院审批的情况，学院不再补签名和盖章。《研究生校外交流审批表》完成了导师签名、实习单位签字盖章即可，请在2026年6月1号前将《研究生校外交流审批表》提交给胡红霞老师备案，同样视作实习有效，可作为《专业实践》课程的证明材料。逾期不认，后果自负。
三、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的通知》（教研〔2020〕12号）及学校相关规定，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肩负着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崇高使命。请各位导师务必严格落实学院关于研究生专硕实习的安排与管理工作。
